
       

 

        

（于開曼群島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公司」） 
 

董事會獲得獨立觀點和意見的機制 
 

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采納 

1. 宗旨 

 

1.1. 董事會獨立與否對良好企業管治十分重要。本機制旨在確保董事會有較强的獨立性，

提升董事會工作效率以及决策的獨立性。 

 

2. 董事會取得獨立觀點及意見的具體方法 

 

董事會取得獨立意見的渠道 

 

2.1. 本公司的董事、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均可按照以下程序尋求獨

立專業意見，費用由公司承擔： 

a) 全體董事均可向執行董事或公司秘書提出合理要求，並列明原因及需要公司履行的

職責； 

b) 執行董事或公司秘書收到該董事的要求後,應儘快向董事會主席匯報，並將該要求提

交董事會討論是否批准； 

c) 董事會批准有關要求後,公司秘書應儘快委任專業顧問。選定的專業顧問必須經董事

會主席以及提出要求的董事同意,並且不應爲本公司慣常聘用的顧問；如未能就委任

專業顧問達成一致，董事會主席的决定爲最終决定及具有約束力； 

d) 公司秘書安排有關獨立專業顧問提供意見；及 

e) 公司秘書向董事會匯報專業意見並記錄存檔。 

 

董事索取資料 

 

2.2. 董事有權就董事會會議上討論的事宜向管理層索取進一步資料及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a) 董事會文件及背景資料； 

b) 披露文件；  

c) 具體項目計劃及預算； 



d) 預測及每月財務狀况更新；及 

e) 其他支持資料等。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資格 

 

2.3. 爲提供獨立觀點及意見，獨立非執行董事應該具備以下職能： 

a) 時刻掌握有關公司業務的最新信息，對公司在實現企業目的及目標過程中的表現進

行監督； 

b) 在涉及策略、政策、公司表現、問責性、委任等各方面事項中提供獨立的意見，協

助審閱董事會的部分主要决策，對公司事項的决策過程進行監督； 

c) 積極行使職權，在公司出現潜在利益衝突時發揮牽頭引導作用；及 

d) 根據公司的邀請，擔任審核、薪酬、提名委員會的成員。 

 

2.4. 獨立非執行董事應該具備以下條件： 

 

a) 董事會成員中須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且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占董事會總人數

應至少達到三分之一； 

b) 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13條列載的

獨立性指引； 

c) 獨立非執行董事應確保投入足够的時間及精力處理公司有關工作，能够董事會內以

及會議後其他時間充分參與本公司事務； 

d) 如候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擔任其第七家（或以上）上市公司的董事職務，董事會應

充分考慮並于股東通函內解釋董事會認爲該名人士仍可投入足够時間履行董事責任

的原因； 

e) 獨立非執行董事應至少每年與董事會主席舉行一次沒有其他董事出席的會議；及 

f) 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董事會及其出任委員會成員的委員會會議，如不

能出席有關會議，應向董事會及相關委員會提供理由及作出相關記錄。 

酬金 

 

2.5. 獨立非執行董事不能取得帶有績效表現相關元素的股本權益酬金（例如購股權或贈與股

份），以防止其客觀性和獨立性被影響導致决策偏頗。 

 

3. 定期檢討 

 

3.1. 董事會應就本機制的執行情况及成效每年作一次檢討。 

 

4. 修訂 

 

4.1. 本機制的任何修訂必須獲董事會批准。 


